
附件3
编号          
成都市产业建圈强链人才计划申报书

（金融科技产业链）

	申   报  人
	                                 

	推 荐 企 业
	                                 

	申 报 类 别
	                                 

	所属产业链
	                                 

	所在区（市）县
	                                 

	联   系  人
	                                 

	联 系 电 话
	                                 


	中共成都市委组织部
	制


年    月    日

	基本信息

	姓  名
	中 文
	
	性  别
	
	两寸免冠

彩色近照

	
	外 文
	
	国  籍
	
	

	出生年月
	
	出生地
	
	

	民  族
	
	政治面貌
	
	

	有效身份证件

类型及编号
	
	

	最高学历学位
	
	毕业院校
	
	专 业
	

	现任职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行政职务

（岗位）
	
	从事专业方向
	

	专业技术职称
	
	职业技能等级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工

作

经

历
	职  务
	时  间
	国  家
	单  位

	
	
	
	
	

	
	
	
	
	

	
	
	
	
	

	
	
	
	
	

	
	
	
	
	


	主要成果（近五年）

	1．主持（参与）的重大项目（课题）、策划（引进）的展会或运营（引办）的赛事等

	名称和性质
	起止时间
	经费总额
	经费来源
	承担职务和具体任务

	
	
	
	
	

	
	
	
	
	

	
	
	
	
	

	
	
	
	
	

	2．曾经或正在国际、国内学术或技术（协会）组织任职或兼职情况等

	组织名称
	职务
	任职（兼职）期限
	承担任务

	
	
	
	

	
	
	
	

	
	
	
	

	
	
	
	

	3．获得的市级及以上重要奖项或荣誉等

	奖项（荣誉）

名称
	级别
	颁发机构
	颁发时间

	
	
	
	

	
	
	
	

	
	
	
	

	
	
	
	

	4．主要授权专利

	专利名称
	专利类别
	专利所有者

（排序）
	授权国家
	专利

保护期

	
	
	
	
	

	
	
	
	
	

	
	
	
	
	

	
	
	
	
	

	5．代表性论文（论著）、艺术（设计）作品等

	名 称
	类 别
	发表时间
	作者

（排序）
	收录情况

	
	
	
	
	

	
	
	
	
	

	
	
	
	
	

	
	
	
	
	


	业绩评价

	（除上述成果外，申报人需要说明的主要工作业绩，例如能否发挥创新创业表率、对企业和产业发展做出了哪些实际贡献、产生何种社会经济效益、以及其他突出贡献等，简要提供1—2个典型案例。）

注明符合产业领军人才××类别第×条申报条件。
本人承诺：

1．以上申报材料中所有信息真实、合法、有效。

2．个人遵纪守法，不存在违纪违法行为。

3．个人征信情况良好，不存在重大失信行为。

4．不发生知识产权侵权问题、不泄露任职单位商业秘密、不违反相关国家兼职取酬和科研经费管理规定及已入选其他人才计划的约定事项。

5．管理期内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和用人单位对资金使用、到岗情况、工作绩效等方面的监督，并如实提供相应证明。

申报人签字：
                                                    年   月   日

	用人单位意见

	（由申报人所在工作单位填写，请简要说明推荐申报人的主要理由，对申报人的支持条件等内容。）
本单位承诺：

1．已对申报人的知识产权、竞业禁止、保密约定等情况进行一一核查，申报人有关信息属实，特推荐申报成都市产业建圈强链人才计划。

2．积极配合重点产业链牵头市级部门，做好对入选者的培养、使用、管理、服务等工作，为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提供必要的工作生活条件。         

	所在单位人力资源部门意见

年    月    日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区（市）县相关部门意见

（此栏仅在产业链上下游关联配套企业、招商引智企业〈项目〉

推荐人选时填写）

	区（市）县投促部门（公章）       区（市）县相关产业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投促部门仅在招商引智企业〈项目〉推荐人选时盖章）

	评选委员会意见（此栏仅在产业链上下游关联配套企业推荐人选时填写）

	评选委员会专家签字：                        

年     月     日


	市投促局意见（此栏仅在招商引智企业〈项目〉推荐人选时填写）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重点产业链牵头市级部门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

一、填写要求

A．请按照《填写说明》的要求，全面、真实、有效填写信息，不得空项、漏项。

B．表达要简明、严谨。外来语请同时用原文和中文表达。表格、空格可另附页。所有填写信息除签名、日期外其他均须机打。

二、申报书封面

（一）编号

不填写。

（二）产业链

填写所属重点产业链名称。

（三）申报人

指产业建圈强链人才计划的申报者本人。请填写中文（外文）名。

（四）推荐企业
指申报人所在企业。

（五）申报类别

指链主企业、产业链上下游关联配套企业、招商引智企业（项目）。

（六）所属产业链
指申报人所在的重点产业链。

（七）所在区（市）县
指申报人所在企业注册地所在的区（市）县。

（八）联系人

指推荐企业指定的联系人。

（九）联系电话

指推荐企业指定联系人的手机号码。

三、申报书正文

（一）姓名

用字要固定、规范，长度在2—10个汉字之间。英文名请写全称。

（二）照片

为近期两寸正面免冠证件照，同时提供电子版。

（三）国籍

指申报人目前的国籍。

（四）出生年月

请参考“1980.02”格式填写。

（五）出生地

如在国内出生，请按“××省（区、市）××市（县）”格式填写；出生地在国（境）外的，请填写出生国家、地区。

（六）民族

请按“××族”格式填写。

（七）政治面貌

请按国家规范填写，如“中共党员”“民盟盟员”“民进会员”等。

（八）有效身份证件类型及编号

指身份证、护照或其他有效身份证件。

（九）最高学历学位

以申报人获得的学历（学位）证书为准。学历包括研究生学历、大学本科学历、大学专科学历、中专学历、高中学历、初中学历；学位包括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学士学位。

（十）毕业院校及专业

请填写申报人最高学历毕业证书中的毕业院校、专业。

（十一）现任职单位名称及单位地址

请准确填写目前任职单位全称，地址精确到门牌号。

（十二）行政职务（岗位）

请填写申报人目前的岗位安排情况。如同时在我市高校、科研单位兼职的，务必在此栏注明相关情况。

（十三）从事专业方向

指申报人在现任职单位具体从事的工作领域或研究方向等。

（十四）专业技术职称

以申报人获得的本系列最高资格等级为准。

（十五）职业技能等级

以申报人获得的最高职业技能等级为准。

（十六）联系电话及电子邮箱

请填写申报人的常用手机号码和电子邮箱。

（十七）工作经历

简要、完整描述申报人的工作经历。请写明每阶段经历的所在国家、单位、职务，兼职经历请注明。每段经历均应有明确的起始和终止日期，且两段经历之间的日期应无缝衔接，具体到月份（如2000.01—2000.12）。工作经历中无需描述工作业绩。

（十八）主要成果

主要成果指申报人近五年取得的成果，可附页：

主持（参与）过的重大项目（课题）、策划（引进）的展会或运营（引办）的赛事等。包括起止时间、性质、经费总额和来源、申报人的具体职位和承担任务。
曾经或正在国际、国内学术或技术（协会）组织任职或兼职情况等，注明所任职务和期限以及在组织机构内承担的任务等。

获得的市级及以上重要奖项或荣誉等，注明颁发机构和获奖时间。

主要的授权专利。请列出保护期、名称、类别、授权国家、专利所有人等；产品请标明目前的市场化程度。

最能体现申报人业绩水平的代表性论文（论著）、或艺术（设计）作品等。包括名称、类别、发表时间、作者（排序）、收录载体，其中论文通讯作者请用“＊”注明。

填写时请客观描述，突出重点，言简意赅。请同时提供相关材料作为附件。

（十九）业绩评价

指除“主要成果”涵盖范围之外，申报人对照评选条件要求还需进一步说明的工作业绩。例如能否发挥创新创业表率、对企业和产业发展做出了哪些实际贡献、产生何种社会经济效益、以及其他突出贡献等，简要提供1—2个典型案例，可附页。

请申报人认真阅读“本人承诺”部分并亲笔签字，请勿由他人代签，如申报人在国外（境外）无法签字的，可另附承诺书和签字。

（二十）用人单位意见
由申报人所在工作单位填写。请简要说明：

推荐申报人的主要理由。对照申报条件，结合单位工作绩效考核等内容，对申报人的工作能力、贡献进行简要表述。注意避免简单重复申报人在“主要成果”“业绩评价”栏中填写的内容。
对申报人的支持条件。即从用人单位角度，为申报人提供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包括工作平台、职务、薪酬、住房等。用人单位应对申报人有关信息进行必要的核实，并对支持条件做出承诺。
所在单位人力资源部门意见。申报人所在单位人力资源部门提出推荐意见“同意推荐”或“不同意推荐”，并由人力资源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字确认。

用人单位意见。用人单位结合单位人力资源部门意见提出推荐意见，并由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单位公章。

（二十一）区（市）县相关部门意见

此栏仅在产业链上下游关联配套企业、招商引智企业（项目）推荐人选时填写，若为产业链上下游关联配套企业推荐人选，由区（市）县相关产业部门，对推荐人选基本条件进行审核，并加盖单位公章。若为招商引智企业（项目）推荐人选，由区（市）县投促部门，对招商引智企业（项目）进行审核，并加盖单位公章；由区（市）县相关产业部门，对推荐人选基本条件进行审核，并加盖单位公章。

（二十二）评选委员会意见

此栏仅产业链上下游关联配套企业推荐人选时填写，由评选委员会对用人单位推荐人才的技术水平、业绩成果和经济社会贡献作出综合评判并说明推荐理由。评选委员会专家集体签字。

（二十三）市投促局意见
此栏仅在招商引智企业（项目）推荐人选时填写，由市投促局对招商引智企业（项目）相关情况进行核实，并加盖单位公章。
（二十四）重点产业链牵头市级部门意见

由各重点产业链牵头市级部门填写，主要对申报人有关信息进行必要的调查核实，提出推荐意见“同意推荐”或“不同意推荐”，并加盖单位公章。

（二十五）附件

主要包括：

身份证或护照等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所在企业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的复印件，与所在企业签订的正式工作合同复印件；

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如为国〈境〉外学历，请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开具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复印件；

在海外和国内任职的证明材料；

有代表性的成果、论著、专利、奖励、荣誉称号等复印件；

与学术、技术、艺术水平及业绩贡献相关的其他证明材料，如为外文，请同时翻译为中文并加盖单位公章；

对推动产业建圈强链有突出贡献的相关证明材料；

其他需要补充提交的材料。

四、其他

申报书和附件材料需统一装订成册，装订要求为：起脊装订，申报书在前、附件材料在后装订成册，封面、封底统一用110克以上白色A4亚光纸胶装，正文用A4纸双面印刷。报送材料包括：纸质申报书及附件材料一式XX份，并同时报送电子文本。




